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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工作的通知
巫溪府办发〔2021〕48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依法全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，事关农民工的切身利益，事

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。为进一步完善治理拖欠农民工

工资长效机制，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24号）、《重

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改革与持续健康发展

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95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

〔2016〕101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县进一步保

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建筑、城管、交通、规自、农业、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和

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、餐饮服务等易发生拖欠工资问题的行业为

重点，健全源头预防、动态监管、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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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完善市场主体自律、政府依法监管、社会协同监督、司法联

动惩处的工作体系，形成制度完备、责任落实、监管有力的治理

格局，确保农民工工资无拖欠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

（一）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主体责任。

按照“谁用工、谁负责，谁发包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所涉及各单

位要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

各类依法成立的企业应承担对招用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主体

责任，依法将工资按月足额支付给农民工本人，严禁将工资发放

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。在工程建设领域，施工总

承包企业（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，下

同）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，分包企业（包

括承包施工总承包企业发包工程的专业企业，下同）对所招用农

民工的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，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

拖欠农民工工资，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

工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部门（单位）监管责任。

按照“行业管理，属地处置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各行业

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本行业本辖区的农民

工工资支付负监管责任，其他有关单位根据职责配合做好农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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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支付工作，形成齐抓共管、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，汇聚保障

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合力。

县人力社保局负责全县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的组织、协

调、检查、督办工作，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。

县教委、县经济信息委、县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城乡建

委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卫生健康委等行业主管部门和各乡

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依法履行行业和属地监管职责，严格按

照“事前有效预防、事中有力监管、事后妥善处置”的原则，规范

工程建设市场秩序，实行项目资金备案制度，督促企业落实工资

保证金、劳务用工实名制、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制、农民工工资

（劳务费）专用账户等管理制度；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依托实名

制信息管理系统，动态监管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，负责督办解决

因挂靠承包、违法分包、转包、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薪案件，

切实履行监督检查、隐患化解、信访维稳和督促清偿等责任，全

力抓好本行业本辖区农民工工资监管的各项工作。各行业主管部

门、各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于每年 6月 25日、12月 25日前

分两次将本系统、本辖区 20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支

付情况统计表（样表见附件 1）报送县人力社保局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

作纳入和谐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工作机制统筹推进，设置专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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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机构负责日常工作，健全主要负责人牵头、有关单位参与的协

调机制。

县纪委监委机关负责对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有关部门

和单位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治理欠薪问题工作履职情况的监督

监察，查处失职渎职等行为，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县委宣传部负责统筹舆论引导和管控，加强正面引导，强化

网络舆情监管。

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，严格审查资

金来源和筹措方式，牵头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。

县公安局负责做好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立案侦

办和依法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工作。

县司法局负责法律宣传，监督律师及法律工作者规范欠薪案

件代理行为以及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等工作。

县财政局负责加强对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全过程的资金监

管，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资金，牵头负责制定和建立欠薪应急周

转金、欠薪保证金制度等工作。

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未领取营业执照擅自从事一般

经营活动项目的行为，并将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信息纳入市

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等工作。

县信访办负责督导农民工工资拖欠信访案件办理，牵头协调

处理因欠薪引发的集访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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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总工会负责对企业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，

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及时报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县国资监管中心负责解决所属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工作。

人民银行巫溪支行负责依法将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企业纳

入征信系统并实时联合惩戒。

县政府督查办负责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进行督查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清偿欠薪责任。

招用农民工的企业承担直接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体责

任。

在工程建设领域，建设单位（包括项目业主、项目代建管理

单位，下同）或施工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划拨工程款，

致使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

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。

建设单位已按合同支付工程款，但未严格审核督促施工总承

包企业的支付行为，或未将工程款中的农民工工资分离划拨，导

致施工总承包企业或分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由建设单位直

接支付或者先行垫付所欠农民工工资。

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工程违法发包、转包或违法分

包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承

担清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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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或者分包给

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，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

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清偿。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和

个人以施工单位的名义对外承揽建设工程，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

的，由施工单位清偿。

三、健全“两金三制”支付保障制度

（一）健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应急周转金。

在建筑、城管、交通、规自、农业、水利、电力、教育、卫

生等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，要按照相关规定制定和完善农民工工

资保证金管理办法，探索建立欠薪保证金、业主担保、银行保函

等制度，积极引入商业保险机制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。对 1年

以上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可以按照规定额度的 50%缴存农民

工工资保证金，连续 2 年无拖欠的企业可以按照规定额度的 40%

缴存保证金，连续 3年无拖欠的可以办理免缴手续。对一定时期

内发生工资拖欠的企业由主管部门决定适当提高缴存比例。各单

位在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前，应了解该项目在县人力社保局是

否有未处置完毕的举报投诉事项。全县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应急

周转金制度。

（二）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。

各类企业应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履行，

建立职工名册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。在工程建设领域，坚持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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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。建立劳动计酬手册，

记录施工现场作业农民工的身份信息、劳动考勤、工资结算等信

息，逐步实现信息化实名制管理。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加强对分包

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的监督管理，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专

管员，建立施工人员进出场登记制度和考勤计量、工资支付等管

理台账，实时掌握施工现场用工及其工资支付情况，不得以包代

管。施工总承包企业和分包企业应将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的工

资支付书面记录保存 2年以上备查。

（三）实行农民工工资（劳务费）专用账户管理制度。

在工程建设领域，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在工程项目所在地银行

开设农民工工资（劳务费）专用账户，实行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

款分账管理制度，推动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材料款等相分离。所有

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按照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及时确认施工总承

包企业已完工产值以不低于当月已完工产值的 25%作为当月人工

费（劳务费），单独拨付至施工总承包企业的农民工工资（劳务

费）专用账户（若人工费数额大于当月已完工产值的 25%时，按

实际人工费数额拨付；若人工费数额小于当月已完工产值的 25%

时，按当月已完工产值的 25%拨付），并向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和

县人力社保部门备案。开户银行负责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
户的日常监管，发现账户资金不足、被挪用等情况，应及时向县

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县人力社保部门报告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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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行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制度。

各类企业全面实行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制度。在工程建

设领域，实行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直接代发

的办法。分包企业负责为招用的农民工申办银行个人工资账户并

办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，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

支付表，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后，交施工总承包企业委托银行

通过其设立的农民工工资（劳务费）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划入农

民工个人工资账户。重点行业（企业）农民工工资可发放到社会

保障卡加载的银行账户中，个人凭社会保障卡经银行渠道领取。

四、强化工作保障

（一）建立专项支付工作组。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，坚

持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企业和职工参与、法制保障

的工作体制，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，成立由县政

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县相关部门和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巫溪

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组（名单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严格督查考核和责任追究。完善定期督查机制，健全

问责制度，对各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在
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中监管责任不落实、组织工作不到位的，

严格追究责任。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并引发拖欠农民

工工资问题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。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工作纳入各乡镇（街道）和部门（单位）年度目标进行考核，



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发布

- 9 -

县人力社保局要对各单位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“三制”保障制

度、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发生上访集访以及其他重大事件、报送《巫

溪县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统计表》等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检查，量化打分，严格考核，考核年度

为当年 3月 1 日至次年 2月底。

（三）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理制度。将劳动用工、工资支付

情况作为企业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，建立拖欠工资企业“黑名单”

制度，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，对失信行为予以曝光，强化社

会舆论监督。县人力社保局要将查处的企业拖欠工资行政处罚信

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、市场监管部门企业联合征信系

统、住房城乡建设等行业主管部门诚信信息平台或政府公共信用

信息服务平台。推进相关信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，实现对企业信

用信息互认共享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企业失信联合惩戒机制。加强对企业失信行

为的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，对拖欠工资的失信企业，由有关

部门在政府资金支持、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生产许可、履约担保、

资质审核、融资贷款、市场准入、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

限制，使失信企业在全县范围内“一处违法、处处受限”，提高企

业失信违法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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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

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办发〔2017〕

120号）同时作废。

附件：1.巫溪县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统计表（样表）

2.巫溪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组成员名单和

主要职责

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9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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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巫溪县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统计表
（样表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 填表日期: 年 月 日

序
号

项
目
名
称

建
设
单
位

施
工
企
业

项目
中

标金
额

（万
元）

项
目
建
设
情
况

是
否
实
行
农
民
工
实
名
制
度

农民
工工
资保
证金
（万
元）

农民
工
工
资
专
用
账
户
账
号

办理农
民工工
资个人
银行卡
（个）

农民
工工
资已
支付
至
年

月，
有无
拖欠
情况

备
注

注：1.填报总投资 200 万元以上的项目。

2.由各行业主管部门、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按照

项目隶属关系负责填报本行业本辖区的项目。

3.6 月 25 日、12 月 25 日前报送县人力社保局（联系

人：蔡仕勇；联系电话：51536000）。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表人（签字）:

联系电话:



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发布

- 12 -

附件 2

巫溪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组
成员名单和主要职责

一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李先斌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刘苗青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李世明 县人力社保局局长

成 员：陈兴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吕 评 县法院副院长

张云宁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

张 翼 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、县重点项目服

务中心主任

邵和平 县教委副主任

谭国军 县经济信息委副主任

李在泉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治安大队大队长

易兴阗 县司法局副局长

李治平 县国库收付中心副主任

徐 明 县人力社保局党组成员、劳动监察支队

支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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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培林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陈治平 县住房城乡建委副主任

谭登焱 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

凌文斗 县交通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

姜朝荣 县水利局副局长

杨本孝 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主任

李耀权 县商务委副主任

杨 锋 县文化旅游委副主任

邬江荣 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

冉晓林 县林业局副局长

张 琼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高世泉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

吴 平 县信访办督查专员

谭 建 县国资监管中心副主任

胡绍学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

马 琳 人民银行巫溪支行副行长

张劲松 县银保监组组长

县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县人力社保局，承担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，由李世明同志兼任县专项工作组办公室主任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统筹协调全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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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形势研判，及时提出应

对措施。

（三）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重大问题信息沟通和协

调处置机制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。

（四）组织领导全县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，督促各乡镇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，县级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落实各项决策部署，建立重

要时段、重大案件督办制度。

（五）加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宣传工作，及时总结并推广

先进经验。

（六）完成县农民工工资清欠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